
《校园健康声环境系统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1 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本标准由北京中教双元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和广东博雅视音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提出，经中

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审核立项（编号 JYBZ2024008），由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归口管理，

旨在为校园健康声环境系统的设计、实施、测试验收及运行维护提供统一技术依据，填补我

国校园声环境专项标准空白。

1.2 协作单位

北京中教双元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广东博雅视音科技有限公司、江苏中协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北京大学、深圳市艾森魏尔科技有限公司、中国音乐学院、深圳市龙华区教育局、

全国校长会、江苏省电化教育馆、南京师范大学、中关村视听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浙江省教

育技术中心、深圳龙岗智能视听研究院、深圳康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广东保伦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艾力特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江苏标榜装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市北大信

息技术科创中心、四川省自贡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南京中艺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1.3 主要工作过程

1.3.1 准备工作

立项获批后，牵头单位北京中教双元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广东博雅视音科技有限公司迅

速联合北京大学、中国音乐学院、深圳市龙华区教育局等 17 家单位（含科研机构、教育管

理部门、企业、学校）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明确各成员职责：科研机构负责声学技术参数

论证，教育管理部门提供校园实际需求，企业负责设备技术指标落地，学校提供场景应用反

馈。工作组同步制定工作计划，明确阶段任务及时间节点。

1.3.2 起草阶段

a) 前期调研阶段：2024 年 4 月，主要开展了调研收集工作，通过问卷、访谈等方式收

集教师、学生、校园管理者关于校园声环境需求；实地检测不同类型校园教学区域、公共区

域、运动区域的噪声级、混响时间、传声增益等指标；梳理国内外相关标准，提取可借鉴的

技术框架与指标。

b) 标准起草阶段：2024 年 10 月，进行验证试验，完成标准草案；2024 年 11 月在北京

召开第一次工作会议，形成标准讨论稿。

c) 内部征询意见阶段：2024 年 12 月，在北京中教双元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及广东博雅

视音科技有限公司联合组织《校园健康声环境系统技术规范》编制工作专家咨询会，共向

18 个单位、28 位专家征求了意见，形成标准草案稿，报送协会团标委统一征求意见；2025

年 2 月，在北京中教双元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及广东博雅视音科技有限公司共同组织标准征求

意见稿专家咨询论证会，来自教育、出版等领域的 25 个单位、32 位专家发表了意见，收集

整理后报送协会团标委。

d) 公开征询意见阶段：2025 年 10 月-11 月，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团体标准委员会秘

书处对草案稿进行形式审查，随后面向行业公开征求意见。

e) 意见处理阶段：时间待定，根据反馈意见进行细致分析整理，与起草单位充分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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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形成处理意见和标准送审稿，上报协会团标委。

2 编制原则和适用范围

2.1 编制原则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

规则》的规定起草。本标准的制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十四五”噪声

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要求。本团体标准的制定充分考虑校园学生、教师、校园管理者需求

与声学行业发展水平，提出合理指标要求，为教育行业在标准层面提供了具有指导性的验收

依据。

2.2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校园健康声环境系统规范的术语和定义、分类、要求、测试验收和运行维

护等。

本标准适用于校园健康声环境系统的设计、实施、部署、测试验收、运行维护。

3 主要内容

3.1 概要

本标准聚焦校园教学区域、公共区域、户外区域等典型场景，通过明确校园声学系统的

设计、建设、管理全流程要求，为学校合理配置电声设备、科学优化声场环境提供可操作的

技术支撑，推动校园构建“科学用声、健康护声、降噪控声”的一体化管理体系，最终实现

校园声环境质量的全面提升。

3.2 核心内容框架

3.2.1 基础层

第 1 章“范围”：明确适用对象与场景；

第 2 章“规范性引用文件”：列出 GB 3096—2008、GB 50118—2010 等 13 项国标；

第 3 章“术语和定义”：界定电声健康、建声健康、声场健康等术语；

第 4 章“分类与规格”：按“环节（电声/建声/声场）、功能（广播/录播/辅音）、场所

（教学/公共/运动）”分类。

3.2.2 整体要求层（第 5 章）

设备认证：符合国家强制性认证、FCC/CE认证及 CNAS测试报告要求；

环保与安全：吸声系统符合绿色环保认证，防火性 A级，甲醛释放量＜0.1mg/L；
功能配置：明确各区域电声功能；

系统特性：具备消防联动、软件不间断运行、可视化管理功能。

3.2.3 区域专项层

教学区域（第 6 章）：含普通教室、专用教室、录播教室，规定麦克风要求、性能指标；

公共区域（第 7 章）：含室内（教学辅助用房等）与室外（走廊、停车场等），规定面声

源安装、性能指标；

运动区域（第 8章）：含室内体育馆、室外跑道等，规定发声单元要求、性能指标。



3.2.4 实施保障层

第 9 章“声学仿真设计和测试验收”：要求项目前通过仿真软件模拟混响时间、STI等
参数；测试用 2级以上声级计，验收需提供工程合同、竣工图等 9类材料；

第 10 章“运行维护”：规定维护类型与周期，要求填写维护记录表。

3.3.关键技术参数

表 1 校园健康声环境系统关键技术参数

参数类别 区域/场景 关键参数

环保与安全 整体要求
甲醛释放量＜0.1mg/L，防火性

A 级

电声功能配置 普通教室
应备应急广播、校园广播、教学

辅音

麦克风性能 教学区域
无线麦符合 GB/T 17276—

1998，单独配备

语言传输指数（STI） 教学区域（一级） ≥0.70

混响时间 教学区域（一级） ≤0.6s
发声单元防护 运动区域 IP66 防护等级

发声单元布点 运动区域
400m 以下跑道装 6 组，以上装

8 组

漏出声衰减 公共区域（一级） ≥20dB

4 测试方法的说明

扩声设备应按设计要求在教学空间内安装并调整试完毕，使之处于正常工作状态，扩声

系统在产生声反馈自激临界啸叫点以下 6 dB运行。测试过程中，不得做任何改变。测量时，

教学空间内各测量点的声压级至少应高于教学空间总噪声级 15 dB。项测试可在空场条件下

进行，如需进一步收集数据，可在满场条件下再次测试。测量设备要求如下：

噪声测量仪器：应采用 2 级或 2 级以上精度的积分平均声级计，其性能应符合 GB/T
3785.1—2023 规定的相关要求。

信号发生器：其性能应符合 JGJ/T 131—2012 的规定，其中语言传输指数测量信号应

符合 GB∕T 12060.16—2017 的规定。

无指向声源：其性能应符合 JJF1468—2014 的规定。

5 验收流程

5.1 验收组织

学校牵头，联合建设、监理、设计、检测单位组成验收小组，施工单位配合。

5.2 验收内容

检查面声源安装、控制中心设置、线路敷设，复核性能测试数据。

5.3 验收材料

需提供工程合同、设计文件、竣工图、设备检测报告、调试记录等 9 类材料。

5.4 不合格处理

施工单位限期整改，重新验收至合格。



6 与现行国家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表 2 本标准参考现行国家强制性标准内容

现行国家强制性标准 本标准参考与补充细化方向

《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

GB 3096—2008 规定“文教机关”为 1类区（昼间≤

55dB），本标准细分至各区域≤45dB，更贴合教学需

求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2010）

GB 50118—2010 仅规定建筑隔声基础要求，本标准明

确“教学/公共区域隔声设计符合其第 5章”，并补充

设备隔声（如运动区域漏出声衰减）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
本标准要求建声材料防火性 A级，与 GB 50016—2014

防火要求一致，避免消防风险

《厅堂扩声系统设计规范》（GB 50371—2006）

GB 50371—2006 为通用厅堂标准，本标准针对校园教

室调整混响时间（≤0.6s），低于厅堂要求，适配小空

间教学

7 国内外标准对比

7.1 国际标准

美国 ANSI S12.60-2019 《学校声学性能标准》。

7.2 国内标准

参考 T/JYBZ 030—2024《中小学校园声学系统技术规范》。

8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没有重大分歧意见。

9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校园健康声环境系统作为教育的重要装备已进入学校配置的高峰期，及时宣传贯彻该标

准，保证行业内会员企业都能按照标准要求组织生产；保证装备管理部门以及招标采购的各

方面能了解掌握标准，将能有效避免不合格产品流入学校。要求广泛地通过多种途径和相关

媒体宣传贯彻该标准，例如《中国教育装备网》、《中国教育技术装备》等。

10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校园健康声环境系统技术规范》

团体标准编制组

2025 年 11 月


